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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委托，审计了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包

括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

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产生的

影响外，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佳通轮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参见公告，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佳通轮胎母公司2020年实现的净利润为7,950.27

万元，提取10%的法定公积金795.03万，加上2020年期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21,801.50万，减去2020

年内已分配利润金额2,686.00万，截止2020年末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26,270.74万元。 

拟以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34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0.55元（

含税），共计现金分红1,870.00万元，剩余可供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2020年度不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及送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佳通 600182 佳通轮胎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邬晓芳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280-2号   

电话 021-22073132   

电子信箱 giticorp@giti.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汽车轮胎的生产和销售，属于橡胶制品行业。公司的产品涵盖半钢子午

线轮胎和全钢子午线轮胎，下属福建佳通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佳通”）为公司的生产基

地。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为生产及销售自产的轮胎产品，按照市场划分，配套轮胎主要通过与各

汽车厂商合作将轮胎作为整车零部件提供给客户，替换轮胎则主要通过佳通集团的销售网络或直

销的方式提供给消费者。 

2020 年，受到特殊经济环境影响，全球汽车及轮胎产业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全球一线汽车

及轮胎制造企业曾一度关厂停产，产能规模下降。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2021 年 1 月 13 日发布的

数据，中国汽车产销 2522.5 万辆和 2531.1 万辆，同比下降 2.0%和 1.9%。 

伴随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现实，经济大环境的后续向好，以及国家促进消费政策的带动，

轮胎市场需求有望企稳并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2,951,795,566.60 3,036,740,635.60 -2.80 2,698,453,641.25 

营业收入 2,803,047,211.18 3,070,118,188.23 -8.70 3,369,363,92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9,636,247.45 86,865,756.40 -31.35 88,842,94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4,201,526.50 85,173,094.45 -36.36 88,849,97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006,618,897.65 973,842,650.20 3.37 914,176,893.80 

经营活动产生的 395,214,216.10 247,726,639.86 59.54 342,184,433.85 



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54 0.2555 -31.35 0.261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54 0.2555 -31.35 0.261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02 9.22 减少3.2个百分点 10.0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503,043,762.43 620,966,418.45 846,677,535.51 832,359,49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467,012.09 11,883,588.34 25,070,322.78 11,215,32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9,617,874.83 11,100,153.04 24,110,412.01 9,373,086.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3,304,806.00 220,343,826.96 57,005,219.36 271,169,975.7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66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41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股份

类别 

持有非流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佳通轮胎（中

国）投资有限公

司 

0 151,070,000 44.43 未流

通 

151,070,000 无 0 境外

法人 

黑龙江省国际

信托投资公司 

0 5,200,000 1.53 未流

通 

5,200,000 无 0 国有

法人 



李陆军 1,239,771 5,000,025 1.47 已流

通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能源建设

集团黑龙江省

火电第一工程

有限公司 

0 3,000,000 0.88 未流

通 

3,000,000 冻结 117,508 国有

法人 

牡丹江鑫汇国

有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 

0 2,500,000 0.74 未流

通 

2,500,00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0 2,000,000 0.59 未流

通 

2,000,000 无 0 国有

法人 

牡丹江桦林橡

胶有限责任公

司 

0 1,130,000 0.33 未流

通 

1,130,0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郭润明 389,220 1,013,831 0.30 已流

通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黑龙江龙桦联

营经销公司 

0 1,000,000 0.29 未流

通 

1,000,0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海艾方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星辰之艾方

多策略 1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1,000,000 1,000,000 0.29 已流

通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28.03 亿元，同比减少 8.70%，营业成本为 22.13 亿元，同比减少

11.28%，实现净利润 1.25 亿元，同比减少 30.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60 亿元，

同比减少 31.35%。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概述 

①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修

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

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

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



表不做调整。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9年 12月 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 1月 1日 

预收款项       163,477.51     -117,987.91       45,489.60  

合同负债       104,414.08     104,414.08 

其他流动负债        13,573.83      13,573.83 

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 号，以下简

称“解释第13号”），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1）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13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

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

解释第13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

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2）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13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

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解释第13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13号未对本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 2020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户，详见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年

度合并范围与上年度相比未发生变化。 


